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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河北富宸食品有限公司“9·10” 

较大中毒淹溺事故调查报告 

 

2021 年 9 月 10 日 17 时 28 分左右，沧州市吴桥县河北富宸

食品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清污过程中发生一起中毒淹溺事故，造

成 4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545 万元。 

事故发生后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，省委书记王东峰、时

任省长许勤等省领导先后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查明原因，妥善处

理，并举一反三，全面排查整改安全生产隐患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
省应急管理厅和沧州市委、市政府认真落实省领导批示要求，派

员赶到事发现场，指导吴桥县全力做好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

作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9 月 11 日，沧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

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任组长的河北富宸食品有限公司“9·10”

较大中毒淹溺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并聘请有关

专家参与调查工作。同时，市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组，依规依

纪依法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同步开展调查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阅资料、调查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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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、问询谈话、检测鉴定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

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有关单位及人

员的责任，对事故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提出了处理建议，提出了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，追责问责组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

了处理建议。 

一、事故有关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。 

河北富宸食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富宸公司）成立于 2014

年 8 月 1 日，位于吴桥县经济开发区海河路，法定代表人张亮

亮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9283989212209，注册资金 520 万

元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经营范围：禽

屠宰加工、销售；食品加工、销售；冷库仓储；鸡的饲养等，营

业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2044 年 7 月 31 日。 

富宸公司现有从业人员 246 人。主要设备设施有活鸡屠宰生

产线一条，扒鸡生产线一条，氟里昂冷库一座。2020 年生产白条

鸡 900 万只，销售额 1 亿元；生产扒鸡 200 万只，销售额 5000 万

元。  

（二）项目审批、土地、规划、环评及相关证照情况。 

1. 土地使用情况。 

吴桥友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张亮亮，

与富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）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与吴桥县

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，合同编号：吴国土



 

 - 3 - 

资出让[2011]025 号。2017 年 7 月 24 日吴桥友利机械制造有限公

司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，不动产权证书号：冀（2017）吴桥县

不动产权第 0004713 号。2020 年 4 月 8 日，原吴桥友利机械制造

有限公司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变更为河北富宸食品有限公司《不动

产权证书》，不动产权证书号：冀（2020）吴桥县不动产权第

0000978 号。 

2. 建设项目规划及备案情况。 

吴桥友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 日取得河北省固定

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，证号：吴开发改投资备字〔2011〕31 号，

项目名称：***年产 10000 台潜水电机配件及 5000 台套泵件项

目。2012 年 5 月 8 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，许可证编号：

〔2012〕字第 14 号。2012 年 8 月 16 日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，许可证编号：〔2012〕字第 11 号。2012 年 8 月 19 日办理建

设工程施工许可证，许可证编号：〔2012〕字第 11 号，建设项

目名称为车间，建设规模为 4163 平方米。 

2013 年，张亮亮在吴桥友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院内成立富宸

公司。2013 年 12 月 12 日，富宸公司取得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

目备案证，证号：吴开发改投资备字〔2013〕28 号，项目名称：

***年屠宰 1000 万只鸡，加工 200 万只扒鸡。富宸公司利用吴桥

友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原有建筑物及场地并新建部分设施。其

中，生食车间 2016 年 7 月改造后投产，污水处理池同时建成使

用，熟食车间 2018 年改造后投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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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环评报告审批及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情况。 

富宸公司伪造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》复印件，将《固

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》产能由 1000 万只修改为 90 万只，委托

德州天洁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环评报告。2014 年 4 月 24

日，《河北富宸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 90 万只鸡项目环评报告》

通过吴桥县环境保护局审核（吴环管〔2014〕26 号）。2016 年 6

月 29 日，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（吴环验〔2016〕62 号）。 

2018 年 7 月 12 日，《河北富宸食品有限公司新上年加工

3000 吨扒鸡及休闲食品项目环评报告》通过吴桥县环境保护局审

核（吴环管〔2018〕48 号），评价机构为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

有限公司。 

4. 其他证照情况。 

2014 年 3 月 19 日，富宸公司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

（沧动防合字第 20140028 号），代码编号：130928504140028，

经营范围：鸡屠宰加工，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证单

位：吴桥县畜牧局。 

2016 年 5 月 30 日，富宸公司取得《畜禽定点屠宰许可

证》，定点屠宰代码：JA11071505，屠宰种类：鸡，发证单位：

沧州市人民政府。 

2019 年 4 月 26 日，富宸公司取得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，许

可证编号：SC10413092800138，食品类别：肉制品、豆制品，发

证机关：沧州市行政审批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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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。 

1.厂区勘查情况。 

富宸公司位于吴桥经济开发区海河路南，地形为直角三角

形，北宽南窄，东南侧为宣惠河，西侧为河北永鹏液压元件有限

公司，北侧为海河路。富宸公司主要建筑有办公楼、熟食车间

（用于扒鸡加工）、冷藏库、生食车间（用于屠宰生鸡制作白条

鸡）、污水处理站、化制车间（将鸡毛通过加热融化为碎片颗粒

用于动物饲料），以及职工食堂等。（见图 1） 

 

图 1：厂区平面示意图 

2.污水处理站勘查情况。 

发生事故的污水处理站（见图 2）位于厂区西南角，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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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m2，污水池采用地下池、半地下池形式，内部布置有沉淀

池、隔油池、调节池、浮渣池、气浮池、水解酸化池、接触氧化

池、沉淀池、消毒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2：污水处理站平面示意图 

污水池四周及上方为彩钢罩棚（见图 3），污水池罩棚北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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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有两个出口，分别位于调节池、隔油池北侧，出口处悬挂“有

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”、疏散路线牌，事发时出口围栏置于污

水池西侧厂区围墙边。 

图 3：北侧污水处理池全貌 图 4：通风设施情况 

污水池通过轴流风机由北侧出口向罩棚内送新风，彩钢棚顶

部开有三个引风口，通过喷淋塔、光氧机、引风机、烟囱向高处

排放，实现罩棚内空气流通。（见图 4） 

北侧为地下池，由西向东分别为沉淀池、隔油池、调节池、

浮渣池，深 2.6 米；北侧四个污水池南面是一段矮墙，高约 1.6

米，矮墙南侧各污水池深约 4.2 米，为半地下池。本次事故发生

的隔油池、调节池上方铺设有几块横向楼板、竹排。（见图 5、

图 6） 

图 5：污水池罩棚内情况 图 6：拆除罩棚后全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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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宸公司污水处理池日常没有专人负责管理，因池内鸡毛、

鸡粪等杂质集聚，需要不定期（约 1-2 月）组织人员对沉淀池、

隔油池、调节池、浮渣池进行打捞清理。 

（四）事故单位相关工艺流程 

1. 生产工艺。（见图 7、图 8） 

 

图 7：生食车间生产工艺 

图 8：熟食车间生产工艺  

2. 废水处理工艺。 

富宸公司污水的来源有四处：一是生食车间活鸡屠宰产生的

污水，二是熟食车间冲洗地面的污水，三是化制车间含水的鸡毛

压滤出的污水，四是企业内部的生活污水，其中 95％以上污水产

生于生食车间。污水中含有鸡毛、鸡血、粪便、碎肉、油脂、肠

内未消化物等杂质，污水通过地沟收集流到污水处理站罩棚西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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捞毛机处，经过格栅拦截、捞毛机、辅助人工将污水中鸡毛等较

大杂物捞出，再经沉淀池、隔油池、调节池进入气浮池加入聚合

氯化铝、聚丙烯酰胺进行混凝、絮凝反应，气浮池的浮渣进入浮

渣池，上清液进入水解酸化池厌氧分解、接触氧化池好氧分解、

沉淀池沉淀、消毒池消毒后排至城市污水管网（见图 9）。 

图 9：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处置过程 

（一）事发前现场及周边作业情况 

2021 年 9 月 9 日，张亮亮通知生食车间主任王永芝，9 月 10

日生食车间停产一天，主要开展污水池清理作业，并在停产期间

更换污水处理池光氧机。 

9 月 10 日 8 时许，生食车间主任王永芝安排生食车间郜洪

新、齐守岗、吴雨来、季洪新四名工人打捞四个地下污水池（沉

淀池、隔油池、调节池、浮渣池）内的鸡毛鸡粪等杂质。 

16 时 20 分左右，外来人员王海明、李宁对富宸公司污水处

理池东侧光氧机进行更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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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时 40 分左右，污水池打捞工作基本完成，王永芝、杨建

刚（熟食车间主任）安排郜洪新、陈海城等人协助运输、拆卸光

氧机，至 16 时 55 分左右，运输、拆卸工作完成，王海明、李宁

继续连接设备。17 时许，污水池打捞作业人员相继离开。 

17 时 23 分左右，王永芝安排陈海城、李志强清理罩棚内污

水池周边卫生。 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。 

通过现场勘查、查看监控视频并结合问询笔录，事故调查组

通过综合分析，认定： 

外来人员王海明、李宁在对富宸公司污水处理站光氧机更换

期间，引风机停止工作，污水池罩棚内硫化氢等有毒气体富集。

17 时 28 分左右，王永芝、陈海城、李志强三人在未通风、未检

测、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，违规进入污水池罩棚内，因

吸入有毒有害气体造成中毒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三人相继落入污水

池中。在污水池罩棚西侧工作的李鹏发觉异常，立即快步前往污

水池罩棚内进行救援，同样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中毒，落入污水

池中（见图 10）。 

（三）事故救援及上报情况。 

自 17 时 40 分左右，杨建刚、刘中华（维修工）联系不上李

鹏和王永芝二人。18 时 50 分左右，刘中华在寻找王永芝过程

中，再次经过污水池门口，发现调节池内漂浮着两只白色靴子，

意识到有人落水，立即呼喊救人。闻讯赶来的满茂清、姚振胜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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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：死者位置现场复原图 

莫方义、张文海等人（均为本企业人员）立即开展救援。刘中

华、满茂清、姚振胜进入污水池罩棚内，打捞上一人（经辨认为

陈海城），张文海打 120 叫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。救援人员均出

现不同程度的头晕、恶心症状，救援停止，莫方义打 119 报警。 

19 时 06 分，吴桥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富宸公司员工报警电

话。19 时 20 分左右，县消防救援大队到达事发现场开展救援。 

19 时 30 分左右，县消防救援大队救援人员向吴桥县应急管

理局主要负责人报告情况。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立即向县委、县

政府主要领导汇报事故情况，并赶赴现场。县委、县政府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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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、分管负责人相继赶到现场指挥救援。 

20 时 55 分左右，消防救援人员先后打捞起 2 名落水人员

（均已死亡，后经辨认分别为王永芝、李鹏）。由于企业人员对

落水人员数量不清、情况不明，且该作业负责人王永芝已死亡，

吴桥县委、县政府决定扩大搜救面，并外调抽污车抽污；同时，

组织人员对企业员工进行核对。 

20 时左右，吴桥县应急管理局向沧州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

情况。21 时 55 分左右，沧州市应急管理局向河北省应急管理厅

报告事故情况。 

22 时 40 分左右，沧州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赶到事故现

场，指导吴桥县委、县政府成立了事故救援组、善后处理组、人

员核查组、舆情防控组开展工作。 

9 月 11 日凌晨 1 时左右，污水处理站北侧池内污水被抽干，

又发现 1 名落水人员（已死亡，经辨认为李志强）；同时，对全

厂员工逐一核实完毕，企业无其他失联人员。此次事故共造成 4

人死亡，吴桥县应急管理局、沧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次对事故情况

进行了续报。 

事故救援结束后，吴桥县政府组织人员对污水处理站进行彻

底清理，至 9 月 15 日，污水被彻底排净，未发现其他人员。 

三、致害物检测鉴定及专家论证意见 

（一）污水池罩棚内有毒气体成因及成分。 

含有鸡血、粪便、碎肉、油脂、肠内未消化物、鸡毛的污水

通过地沟流到污水处理站罩棚西侧经捞毛机后进入污水池北侧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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淀池、隔油池、调节池、浮渣池，经过厌氧反应，由硫酸盐还原

菌分解含有鸡血、粪便、碎肉、油脂、肠内未消化物、鸡毛的污

水过程中产生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。 

（二）污水池罩棚内通风装置设置及使用情况。 

污水池门口北侧车间平台上正对污水池进出口放置两台轴流

风机（有人进入罩棚内作业时方开启轴流风机）；罩棚上方有三

处引风口，污水池罩棚内空气通过管道、喷淋塔、光氧机、引风

机、烟囱排放。（见图 11、图 12） 

图 11：两台轴流风机 图 12：喷淋塔、光氧机、引风机 

9 月 10 日下午，因更换污水处理站光氧机，16 时 40 分左右

开始，引风机一直处于停止工作状态，造成污水池罩棚内长时间

空气不流通，硫化氢在污水池罩棚内富集。 

根据吴桥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2021 年 9 月 11 日 18 时 43 分对

事发地点污水池罩棚内进行气体检测数据显示：硫化氢含量

126mg/m3（最高允许浓度 10mg/m3）。 

（三）尸体检验情况。 

沧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出具《法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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尸体检验鉴定书》（沧公物鉴尸检字〔2021〕49 号、50 号、51

号、52 号），鉴定书显示：陈海城、李志强、李鹏、王永芝四名

死者的死因均为硫化氢中毒合并溺水死亡。 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。 

富宸公司作业人员在未通风、未检测、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

况下，违规进入污水池罩棚内作业，中毒并坠入污水池，现场人

员盲目施救导致伤亡扩大。 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。 

1.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。富宸公司违反《河北省有

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》，未对涉及有限空间的作业人员开展

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①；在进行污水池清污工作时，未制定有限

空间作业方案，未落实有限空间管理制度，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

全警示教育和安全交底，未遵循“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”的原则

进行作业②，作业中未设置救生绳、未佩戴安全带及呼吸防护用

 

①《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管理规定》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纳入安

全生产教育培训内容，对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，培训资料存档应当

不少于一年。 

②《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 从事有限空间作业应当遵循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、

内部作业外部监护、持续作业动态监测的原则，加强风险管控，确保整个作业过程处于安全受控状

态。 

第二十三条 在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通风措施，确保有

限空间内的氧含量始终符合国家标准。严禁使用纯氧通风换气。 

第二十四条 在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 30 分钟内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

对有限空间内氧含量、有毒有害气体以及可燃性气体、爆炸性粉尘等易燃易爆物质浓度等指标进行

检测。检测时应当选取有限空间的不同高度（深度）、位置，确保采样科学均衡，并如实记录检测

时间、检测具体部位、气体种类和检测浓度等。检测结果应当及时通知或者抄报作业现场负责人或

者监护人员。 

未经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，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。确需作业的，应当采取外部控制、

机器人作业等方式替代人工实施作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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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①；有限空间应急演练流于形式，从业人员缺乏有限空间基本

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 

2.未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。未落实“防风险、除隐

患、保安全”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要求，隐患排查走过

场，隐患排查记录造假，对有限空间作业中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

问题未发现。 

3.企业安全管理职能严重缺失。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

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②。 

4.企业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企业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，

未建立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档案③，未按教育培训计划开展培训，

安全培训教育记录造假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。 

经调查认定，河北富宸食品有限公司“9·10”较大中毒淹

溺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 

①《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六条 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佩戴安全带、设置救

生绳，并根据有限空间危险因素，采取下列防护措施： 

（一）在存在中毒窒息风险有限空间内作业，应当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呼吸防护

用品，在排污管道、隧道、涵洞、电缆沟等因受作业环境限制不易充分通风换气有限空间内作业，

应当佩戴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； 

②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四条 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

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，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 

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，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，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

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，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。 

③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

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

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 
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

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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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问题。 

1.吴桥经济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履行属地监管

职责不到位。 

一是吴桥经济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履行《沧州市党政领导

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①不到位，管委会及各局（室）

领导干部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走过场，安全生产会议、培训及

文件发放记录不健全，未能及时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会议、文

件有关部署。二是开发区管委会安全监管职责不清，存在“以包

联代替监管”的情况；规划建设局（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牌）

长期不正确履行职责，提供的安全检查记录不真实。三是贯彻落

实上级“防风险、除隐患、保安全”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、

“防风险、除隐患、强执法、保安全”利剑行动流于形式，隐患

排查走过场；投资促进局包联富宸公司的巡查人员未发现富宸公

司存在的安全记录造假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隐患等问题。 

2.吴桥县农业农村局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。 

一是未认真落实《吴桥县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》②要求，

对禽类屠宰行业领域日常安全检查走过场，检查表所列检查事项

 

① 《沧州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第六条 （三）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每半年至少

带队检查一次安全生产工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渤海新区、开发区、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

每季度至少带队检查 1 次安全生产工作，各类功能区管委会、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

人每月至少带队检查 1 次安全生产工作。 

② 《吴桥县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》十、县农业农村局 监管事项 3.指导畜禽屠宰、兽药、饲料

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工作，指导、督促本行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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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为业务性检查，仅在其他内容中填写“安全生产情况”一词，

多次检查中未发现企业存在任何安全隐患问题。二是未按照《河

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》，对禽类屠宰行业领域的有限

空间作业安全实施监督管理①，对富宸公司有限空间作业存在的

隐患和问题失察。三是吴桥县农业农村局落实安全生产“三个必

须”不到位，履行《沧州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

则》不到位②，班子成员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台账、记录不健

全。四是“防风险、除隐患、保安全”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方

案、“防风险、除隐患、强执法、保安全”利剑行动方案照搬照

抄，方案制定不合理，在两项行动的实际工作中仅对农用机械领

域开展专门检查，未对屠宰等其他分管行业领域开展大排查大整

治专项检查。 

3.吴桥县应急管理局履行综合监管职责不到位。 

吴桥县应急管理局作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，对吴桥县农

业农村局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失察；对吴桥县农业农村局、

 

①《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》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

域内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实施综合监督管理。 

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、领域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实施监督

管理。 

  应急管理部门和对有关行业、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，统称负有有限空间

作业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。 

② 《沧州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

门的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主要包括： 

（二）……部门主要负责人每季度至少带队检查 1 次安全生产工作，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党组

会或局长办公会，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。 

（三）……部门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每季度至少带队检查 1 次安全生产工作，每两月至少组

织研究 1 次安全生产工作。 

（四）……部门班子其他成员每季度至少带队检查 1次安全生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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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“防风险、除隐患、保安全”安全生产大

排查大整治工作落实不实不细、走过场情况失察。 

4.吴桥县政府对有关单位、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督促不到

位。 

吴桥县政府督促吴桥经济开发区及相关部门落实安全生产

“三个必须”要求有差距，履行《沧州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

责任制实施细则》职责不到位，安全生产属地、行业、综合监管

职责未形成有效合力，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深不细。 

（二）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。 

富宸公司对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》复印件造假，采取

欺骗形式通过《环评报告》审核。 

沧州市生态环境局吴桥县分局（原吴桥县环境保护局）对富

宸公司办理环评手续时提供的备案证复印件把关不严，未发现备

案证复印件造假，项目备案证和实际产能与《环评报告》严重不

符，沧州市生态环境局吴桥县分局对此长期未发现、未处理。 

六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（1 人）。 

张亮亮，男，34 岁，富宸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。2021

年 9 月 12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吴桥县公安局立案侦查，

同日被刑事拘留，9 月 19 日被吴桥县公安局监视居住。 

（二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（1 人）。 

张亮亮，富宸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履行安全生产管理



 

 - 19 - 

职责不到位，导致事故发生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二款①的规定，责令富宸公司给予张亮亮撤职

处分；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三款②

的规定，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，张亮亮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

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。 

（三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。 

富宸公司，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；未建立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档案，日常安全培训教育记录

造假；未严格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遵守本单位有限空间作业相关

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未监督、教育有限空间作业人员

按照规定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

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

（二）项③的规定，建议由沧州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人民

币 150 万元的行政处罚。 

（四）对事故单位存在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处理建议。 

富宸公司对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》复印件造假，采取
 

①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

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，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。 
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给予撤职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 

②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  第三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

撤职处分的，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，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

人；对重大、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，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

人。 

③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

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 

（二）发生较大事故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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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骗形式通过《河北富宸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 90 万只鸡项目环

评报告》审核，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有关规定，建议由沧州市生态环境局另案调查处理。 

（五）纪委监委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情况。 

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

职人员履职方面问题的相关材料，事故调查组已移交河北富宸食

品有限公司“9·10”较大中毒淹溺事故追责问责组。纪检监察

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拟对吴桥县政府、吴桥经济开发区管委

会、吴桥县农业农村局、吴桥县应急管理局、沧州市生态环境局

吴桥县分局 15 名责任人员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。 

（六）对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。 

1.责令吴桥经济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吴桥县农业农村

局，吴桥县应急管理局向吴桥县委、县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 

2.责令吴桥县委、县政府向沧州市委、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

检查。 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推进安全发展。各级各有关部门特别

是吴桥县委、县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

系列重要论述，自觉提高政治站位，牢固树立“科学发展、安全

发展”理念，坚守“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”这条红

线，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各个领域、各个环节。要坚决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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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部署，全力以赴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，推动全市安全形势持续

好转。 

（二）严格落实“三个必须”要求。各级各有关部门特别是

吴桥县委、县政府要完善和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

管”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层层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、部门监

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。要多措并举用好考核、巡查、“安全生

产卡单函令”、网格化巡查等“组合拳”，推动《沧州市党政领

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落到实处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

要严格按照“三个必须”“一岗双责”和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落实禽类屠宰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职责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

要对企业办理环评手续相关材料原件严格审查把关，杜绝企业通

过造假蒙混过关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。各乡镇、街道、开发区要

采取更有力的方法，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，落实属地监管主体

责任。 

（三）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各生产经营单位

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加强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备，明

确各层级、各岗位人员的安全职责，强化特种作业人员和有限空

间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，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力度，教育和督促从

业人员认真遵守本单位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认真开

展隐患排查、日常检查工作，防止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 

（四）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安全治理。各有关部门要严格

按照《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》（河北省人民政府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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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第 4 号），落实有关行业、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管

责任，督促分管行业领域涉及有限空间的生产经营单位健全有限

空间作业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对有限空间作业相关人员开

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，落实有限空间管控措施和作业票制

度，配齐有关通风监测、个体防护、应急救援装备器材。监督企

业严格遵循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的要求，按照标准佩戴

齐全安全防护用品进行作业，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 

（五）加强应急演练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各级各有关部门

要根据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实际情况，加强对企业应急预案制

定、备案和应急演练实施的监督指导，督促相关生产经营单位进

一步修订完善应急预案，加强预案培训和专项、现场处置方案演

练，使员工熟练掌握应急处置的流程、应急救援器材的使用方

法，有效防范盲目施救，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，不断增强事故防

范和应对能力。 

（六）强化隐患排查治理。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行业主管

部门、属地安全检查走过场，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流于形式、

弄虚作假等问题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沧州市安全生产专项

整治三年行动总体方案》及各专项整治方案要求，结合本辖区、

本行业领域实际情况，检查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开展隐患排

查治理工作，对重点行业领域、重点单位、重点部位、重点环节

开展集中排查整治，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。 

（七）加大执法监察力度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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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训，按照“隐患就是事故、事故就要处理，不处理就要追责”

原则，严格落实“四个一律”措施，持续保持“打非治违”高压

态势，对检查发现的非法违法行为，依法依规从重处理，该停的

停、该罚的罚、该关的关，并纳入企业安全生产不良记录“黑名

单”，实施联合惩戒，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。 

 


